
桃園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職前年資採計作業流程 

111.1 

輔諮中心成立 

職前年資採計小組 

欲辦理職前年資採計之專輔人員，備齊相關資料於下

列時間前繳交給輔諮中心行政個管組組長： 

1. 111年度前在職專輔人員，應於文到後 3個月內申

請採計年資，始得溯自 111年 1月 1日生效；逾

限申請採計年資者，自申請之日生效。 

2. 新進人員於到職後 3個月內申請採計年資，改敘

薪級自到職日開始，逾限申請採計年資者，自申請

之日生效。 

職前年資採計小組於收件截止日兩週內審核完成， 

並呈報教育局 

教育局承辦人審核後，會辦教育局人事室確認結果 

依照審核結果函文各駐區(點)或駐站簽約學校 

改敘薪點 


